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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公告本公司董事會修訂111年第1次員⼯認股權憑證

發⾏及認股辦法

符合條款 　第 11 款 事實發⽣⽇  111/11/10

說明
1.事實發生日:111/11/10

2.原公告申報日期:111/02/25

3.簡述原公告申報內容:

公告本公司經董事會決議發行111年度員工認股權憑證

4.變動緣由及主要內容:

(1)依法規要求及本公司實際需求，本公司已修訂111年度第1次員工認股權憑證行及

   認股辦法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第二項、第七條第三項及第四項。

(2) 修訂前修文：

二、發行期間

    於主管機關申報生效通知到達之日起一年內視實際需求，得一次或分次發行，

    實際發行日期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訂定之。

三、認股權人資格條件

    (一)以本公司、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同一被投資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

        之五十之海內外子公司編制內員工為限。

    (二)實際得為認股權人之員工及其所得認股之數量，將參酌工作績效、整體貢獻

        、特殊功績、年資、考核等因素，經董事長核定轉呈董事會決議通過後認定

        之。惟認股人名單具經理人身份，需經薪酬委員會通過。

    (三)任一員工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累計被授予之員工認股權憑

        證得認購股數，加計其累計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計數，不得超過已發

        行股份總數之千分之三，且加計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發行員工

        認股權憑證累計給予單一認股權人得認購股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百分之一。

四、發行總數

    本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發行總數為4,000單位，每單位認股權憑證得認購數為1,000

    股，本公司因認股權行使而須發行之普通股新股總數為4,000,000股。



五、認股條件

    (二)權利期間:

        1.認股權人自被授予員工認股權憑證屆滿二年後，可按下列期間及比例行使

          認股權。認股權憑證之存續期間為五年，此一期間認股權憑證及其權益不

          得轉讓、質押、贈與他人或作為其他方式之處分，但因繼承者不在此限。

          存續期間屆滿時，仍未依本辦法行使認股權之員工認股權憑證視同放棄，

          認股權人不得再行主張其認股權或其他任何權利。認股權人除遭撤銷其持

          有全部或部分之認股權外，應依下列規定期間行使:

          認股權憑證行使期間      可行使認股權比例(累計)

          屆滿2年(第三年起)             40%

          屆滿3年(第四年起)             70%

          屆滿4年(第五年起)            100%

七、認股價格之調整

    (三)認股憑證發行後，本公司遇有發放現金股利時，其普通股現金股利占每股時

        價之比率若有超過百分之一點五者，應按所占每股時價之比率於除息基準日

        按下列公式調降轉換價格:(計算至新台幣角為止，分以下四捨五入)

        調整後認股價格=

        調整前認股價格Ｘ(1－發放普通股現金股利占每股時價之比率)

        上述每股時價之訂定，應以現金股息停止過戶除息公告日之前一、三、五個

        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為準。

    修訂後條文：

二、發行期間

    於主管機關申報生效通知到達之日起兩年內視實際需求，得一次或分次發行，

    實際發行日期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訂定之。

三、認股權人資格條件

    (一)以本公司及本公司國內、外控制或從屬公司之全職及非全職員工為限。前述

        國內、外控制或從屬公司應符合107.12.27金管證發字第1070121068號函釋規

        定。全職及非全職員工定義如下:

        1.全職員工:受本公司僱用，執行本公司交付工作，並按月支領薪資者。

        2.非全職員工:受本公司僱用之計時性人員(即每天工時不需滿8小時者)或定期

          契約人員，並按月支領薪資者。



    (二)實際得為認股權人之員工及其所得認股之數量，將參酌工作績效、整體貢獻、

        特殊功績、年資、考核等因素，經董事長同意後提交薪資報酬委員會或審計委

        員會審核，最終由董事會核定。各委員會審核名單範圍如下:

        1.一般員工(未兼任董事及經理人者)之發行名單，由審計委員會審核。

        2.具員工身份之董事及經理人之發行名單，由薪資報酬委員會審核。

    (三)任一員工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累計被授予之員工認股權憑

        證得認購股數，加計其累計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計數，不得超過已發

        行股份總數之千分之三，且加計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發行員工

        認股權憑證累計給予單一認股權人得認購股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百分之一。但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單一員工取得員工認

        股權憑證與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計數，得不受前開比例之限制。

四、發行總數

    本員工認股權憑證分為A及B類兩種，A類發行2,500單位、B類發行2,000單位，發行

    總數為4,500單位，每單位得認購本公司普通股股數為1,000股，本公司因認股權

    行使而須發行之普通股新股總數為4,500,000股。

五、認股條件

    (二)權利期間:

        1.認股權人自被授予員工認股權憑證屆滿二年後，可按下列期間及比例行使

          認股權。認股權憑證之存續期間為五年，此一期間認股權憑證及其權益不

          得轉讓、質押、贈與他人或作為其他方式之處分，但因繼承者不在此限。

          存續期間屆滿時，仍未依本辦法行使認股權之員工認股權憑證視同放棄，

          認股權人不得再行主張其認股權或其他任何權利。認股權人除遭撤銷其持

          有全部或部分之認股權外，應依下列規定期間行使:

          (1)A類，發行數量2,500單位，於該認股權憑證發行屆滿二年後，員工可執

             行認購數額為個別獲配可認購股數之百分之百。

          (2)B類，發行數量2,000單位，依下列時程行使認股權利:

             認股權憑證行使期間      可行使認股權比例(累計)

             屆滿2年(第三年起)             50%

             屆滿3年(第四年起)            100%

七、認股價格之調整

    (三)認股憑證發行後，本公司發放現金股利時，認股價格於除息基準日按下列公

        式調降認股價格:(計算至新台幣角為止，分以下四捨五入)

        調整後認股價格=

        調整前認股價格Ｘ(1－發放普通股現金股利占每股時價之比率)



        上述每股時價之訂定，應以現金股息停止過戶除息公告日之前一、三、五個

        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為準。

    (四)遇有同時發放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含盈餘轉增資及資本公積轉增資)時，則

        先扣除現金股利後，再依股票股利金額調整認股價格。

5.變動後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無。

6.其他應敘明事項:無。

以上資料均由各公司依發⾔當時所屬市場別之規定申報後，由本系統對外公佈，資料如有虛偽不實，均由該公司負責。


